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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之核查意见 

 

2016 年 12 月 13 日，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瑞信方正”

或“保荐机构”）与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世宝”或“公司”）

就浙江世宝 2014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持续督导事宜签署了《持续督导协议》，

同时，双方就浙江世宝 2014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募集资金监管事宜分别与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佛堂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及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玉泉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基于前述协议的约定，瑞信方正承

接了浙江世宝 2014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持续督导工作。 

2016 年 12 月 13 日，瑞信方正与浙江世宝就浙江世宝 2016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宜签署了《关于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之保荐协议》，

浙江世宝聘请瑞信方正担任浙江世宝 2016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机构。 

瑞信方正作为浙江世宝 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持续督导机构、浙

江世宝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

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对浙江世宝

2017 年度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进行了核查，并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对浙江世宝进行持续督导期间，实地了解了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

情况，持续跟踪、关注了公司规范运行情况，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会

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进行沟通，现场调查及走访相关经营情况等途径，从内

部控制的环境、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内部控制的监督等多方面对公司的

内部控制合规性和有效性进行了核查。 

保荐机构认为：浙江世宝已按照相关要求，对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进

行了认真自查，公司 2017 年度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所涉及的事项的自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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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真实、准确，不存在虚假披露的情形。浙江世宝的自查表真实反映了浙江世宝

当前的内部控制规则的落实状况。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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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之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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